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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桃園市青年創業貸款利息補貼計畫 
 

一、 目的：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青年勇於創業，並減輕創業初

期貸款利息之負擔，特訂定本計畫。 

二、 主辦機關：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以下簡稱青年局)。 

三、 實施期間： 

自本計畫公告日起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以郵戳為憑）依向青年局

申請利息補貼先後順序審核補助，但本計畫經費於上開期間內用罄或

未獲市議會審議通過時，即停止受理申請。 

四、 實施對象： 

申請人（指新創事業之個人、事業體或事業體的負責人、出資人，下同）

如符合下列條件，得依獲貸時之申請人名義，提出利息補貼申請： 

(一) 年滿 18歲至 45歲之中華民國國民。(以核撥貸款之日期為推算基

準) 

(二) 依法辦理公司、商業登記或立案之事業體，其設立登記或立案未

超過 8年。(以核撥貸款之日期為推算基準) 

(三) 前款所述之事業體，營業地址及稅籍應設於桃園市。但事業體處

籌設期間尚未完成合法登記者，應提出本計畫第 6 點第 1 項第 8

款之證明文件。 

(四) 除前款所述之條件外，於外縣市依法辦理公司、商業登記或立案

之事業體，公司實際營運據點為桃園市者。 

(五) 通過申貸下列貸款方案之一者： 

1.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 

2. 桃園市政府辦理青年創業及中小企業信用保證融資貸款。 

3.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專案貸款。 

4.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企業小頭家貸款。 

5. 勞動部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6. 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 

7. 文化部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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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文化內容策進院文化創意產業合約與著作權質押貸款。 

9. 勞動部就業保險失業者創業貸款。 

10. 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中小型運動服務業貸款。 

11. 客家委員會客庄地方創生優惠貸款。 

12.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社會創新事業專案貸款。 

13.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地方創生事業專案貸款。 

14. 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信扶專案創業貸款。 

15.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貸款。 

16. 其他經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核准保證且通過承貸

銀行審核之微創及新創性質貸款方案。 

       上述貸款方案用途限為創業準備金、營運週轉金及廠設購置金。 

(六) 本計畫補貼期間未接受中央或地方機關創業性貸款補助或身心障

礙者自力更生創業補助者。 

五、 補助方式： 

(一) 符合本計畫第 4 點第 3 項之條件者，自申請人申請補貼之核准日

起算，最長以補貼 5年（連續 60個月）為限；符合本計畫第 4點

第 4項之條件者，自申請人申請補貼之核准日起算，最長以補貼

3年（連續 36個月）為限。申請人經青年局資格審查通過者，應

按季於每年 4月 5日、7月 5日、10月 5日及 12月 20日前，檢

具文件向青年局申請利息補貼，逾期未提出申請者得不予補助。 

(二) 符合上述條件之一者，同一申請人申請利息補貼之貸款金額以新 

    臺幣貳佰萬元為限，有續貸或重新辦理貸款需求者，得於上開額 

    度內向青年局重新申請利息補貼。 

(三) 同一事業體申請利息補貼人數以 3人為限，且補貼總貸款金額以   

伍佰萬元為限。 

(四) 補貼利率，依本計畫第 4 點第 5 項各款貸款方案規定之承貸公民

營金融機構核貸之貸款利率計算，最高年利率以百分之三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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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申請程序： 

(一)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青年局提出申請： 

1. 桃園市青年創業貸款利息補貼計畫申請書一份。（如附件一） 

※應貼上照片及身份證影本。 

2. 切結書一份。（如附件二） 

※請詳閱本計畫規定，並切結遵守規定事項。 

3. 金融機構貸款證明書一份。（如附件三） 

※經貸款銀行用印之證明書。 

4. 行政契約書一式二份。（如附件四） 

※訂立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之契約書。 

5. 向金融機構申貸本計畫第 4 點第 5 項第 1 款至第 15 款貸款時

所填寫之貸款計畫書或申請書影本一份；或同項第 16 款貸款

時信保基金核發載明保證額度、保證成數及保證手續費率等相

關條件之保證書影本一份。 

6. 設立登記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如設立登記核准公文、工廠登記核准公文、主管機關核發之許

可證、登記證、開業執照或立案證照等。以合夥或公司成立事

業體者，應附合夥契約書、股東名冊或公司組織章程。本款所

附文件均應於每頁加蓋公司大小章。 

7. 稅籍登記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如國稅局核准稅務登記之函文、統一發票購票證、最近一期營

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本款所附文件

均應於每頁加蓋公司大小章。 

8. 事業體處於籌設階段尚未完成合法登記者，應提供事業籌設許

可公函及相關文件，如設立籌備會議紀錄、業務計畫或擴充計

畫。 

9. 實際營運據點佐證文件影本一份。(如附件六) 

符合本計畫第4點第4項之條件者，應提供本市土地所有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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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房屋)所有權狀、租賃契約或行政契約等證明文件之一者，

並附上實際營運門牌為背景之到場申請人(可辨識門牌或地

點)、營運設備及生產產品或服務等照片。 

如設立籌備會議記錄、業務計畫或擴充計畫。 

上開文件如有欠缺，經青年局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得駁

回其申請。 

(二) 申請人經青年局資格審查通過者，應按季於每年 4月 5日、7月 5

日、10 月 5 日及 12 月 20 日前，檢具下列文件向青年局申請利息

補貼，逾期未提出申請者得不予補助。 

1. 本利息補貼計畫核准函影本。 

2. 申請人個人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3. 貸款金融機構之貸款利息收據正本，其所列之金額為正常繳息

之金額，不含本金、逾期利息及違約金部分。 

4. 領據。(如附件五) 

5. 符合本計畫第 4點第 4項之條件者，附上實際營運門牌為背景

之到場申請人(可辨識門牌或地點)、營業設備及生產產品或服

務等照片。（如附件六） 

上開文件如有欠缺，經青年局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得駁

回其申請。 

七、 注意事項： 

(一) 獲准本計畫之利息補貼者應與青年局訂定行政契約 (如附件四)，

以規範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並同意不履行契約義務時，青年局得

以該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 

(二) 申請人於每季請領利息補貼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每季請領補貼之

憑證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三) 青年局得不定期派員查訪申請人之事業經營情形。如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自事實發生日起終止補貼，申請人並應繳回事實發生日

前已補貼之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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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經營事業體稅籍遷出桃園市。 

2. 未親自經營事業體。 

3. 事業體已停業或歇業。 

4. 事業體於籌設階段結束，未依法完成公司、商業登記或立案。 

5. 未依原核定之創業計畫執行。但創業計畫經青年局核准變更者

不在此限。 

6. 營業行為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 

7. 所檢具之證明文件係偽造或變造者。 

8. 規避、妨礙或拒絕青年局查訪者。 

9. 其他違反本計畫規定之情形者。 

(四) 經青年局核准補貼者，如需變更原核准之創業計畫，應先以書面

敘明變更事項內容，於青年局同意後辦理。 

(五)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青年局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六) 本計畫所定書表格式，由青年局另定之。 

 

 


